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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致：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发行人”、“楚天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

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在发行人的发行申请文件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受理后，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出具了六份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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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 

现鉴于，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2 年 6 月 4 日下发《关于发审委

会议对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意见的函》（创业板发审反馈函[2012]056 号）

（以下简称“发审委意见”），依据有关要求，本所现对发审委意见提出的问题进

行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保证向本所提供了发表法律意

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

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及此前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

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及此前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起使用，如《法律意见书》

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

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文件送交

本所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下： 

 

发审委意见 3：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就楚天包装机械的注册资本规模和

当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对以下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1）楚天包装机械 2002

年 11 月是否具备借款给发行人自然人股东 1,000 万元的能力；（2）是否存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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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玉潭镇财政所提供 990 万元周转、后通过往来冲销应收款的情形。 

回复： 

为了核实上述问题，本所律师调取了楚天有限和楚天包装机械工商登记机关

保存的两公司原始工商登记资料和相关验资报告，访谈了 2002 年 11 月时任楚天

包装机械董事长唐岳。 

1、根据楚天包装机械出具的会计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2 年楚天包

装机械的注册资本为 700万元，楚天包装机械 2002年和 2003年的经营状况如下： 

项目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419.09 4,077.18 

非流动资产 279.48 516.31 

资产总额 5,698.57 4,598.50 

流动负债 4,254.42 3,710.82 

负债总额 4,254.42 3,710.82 

所有者权益 1,444.15 887.68 

项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营业收入 6,076.31 1,593.63 

营业成本 3,616.06 806.94 

营业利润 903.72 295.46 

利润总额 889.22 308.54 

净利润 556.48 206.72 

楚天包装机械借款给楚天有限自然人股东 1000 万元设立楚天有限前楚天包

装机械银行存款余额为 1,187.00万元。 

2、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楚天有限设立时湖南长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出具的湘长会字 2002[Y-0187]号《验资报告》和公司有关财务

凭证。公司设立时 19 名自然人股东的 1000 万元出资系向楚天包装机械借款，出

资过程如下： 

①2002 年 11 月 7 日，楚天包装机械将 1000 万元人民币汇入楚天有限账户

内。该笔汇款的银行单据的款项来源、备注栏中均注明该笔资金系唐岳、曾凡云、

阳文录等 19 人入股楚天有限的投资款，其中唐岳 200 万元、曾凡云 120 万元、

阳文录 105 万元、阳年生 100 万元、周飞跃 70 万元、雷嵩山 70 万元、刘振 70

万元、刘桂林 35 万元、李新华 35 万元、柏兴华 35 万元、黄河 30 万元、唐柏森

25 万元、邓文 25 万元、李刚 15 万元、贺常宝 15 万元、廖晓飞 15 万元、邱永

谋 15 万元、孙巨雷 15 万元、张以换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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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02 年 11 月 7 日，楚天有限将上述 1000 万元计入公司账上，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3、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了在成立初期迅速开

展制药机械的生产，楚天有限在 2003 年购入楚天包装机械的应收账款、固定资

产和存货等资产 2,009.30 万元，并冲销了之前由楚天有限代楚天包装机械向宁乡

县玉潭镇财政所偿还的 990万元借款，且双方均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楚天有

限代楚天包装机械偿还宁乡县玉潭镇财政所 990万元借款，是基于楚天有限和楚

天包装机械真实的商业交易背景，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经玉潭镇财政所同

意的代偿代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4、根据有关银行单据和楚天包装机械的注销时的《清算审计报告》，2010

年 10 月 14 日楚天有限工商登记在册的 15 个股东依照其各自当时在楚天有限的

出资比例，共计向楚天包装机械银行账户内转账汇入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以归

还楚天有限设立时的各股东向楚天包装机械的借款。 

5、2010 年 12 月，楚天包装机械依法注销。 

 

据此，本所认为，楚天包装机械 2002 年 11 月具备借款给发行人自然人股

东 1000 万元的能力；发行人代楚天包装机械偿付宁乡县玉潭镇财政所的借款债

务等额抵消发行人应付楚天包装机械的资产转让款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系双

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且如实地反

映在发行人和楚天包装机械的账务中，不影响发行人出资的真实性。 

 

发审委意见 4：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就独立董事赵德军同时在与发行人

存在关联交易的汉森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汉森制药担任独立董事，是否影响其独

立性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发行人与汉森制药的关联交易材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汉森制药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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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交易内容 数量（套）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定价依据 

2011年 口服液联动线单机、配件 - - 60.14 协议定价 

2010年 口服液联动线配件 - - 1.09 协议定价 

2009年 口服液联动线 2 49.57 99.14 协议定价 

2009 年发行人销售给汉森制药的口服液联动线单价为 49.57万元，与 2009

年发行人口服液联动线平均销售单价 54.23 万元略有差异，主要是因为口服液联

动线为定制化产品，功能和配置不同价格会有所差异；2010 年发行人仅向汉森

制药销售口服液联动线配件；2011 年发行人向汉森制药销售一台灌封机，销售

单价 47.00 万元/台，销售配件 13.14 万元。上述交易由双方协商定价，价格与

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同配置同性能的产品价格相当，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均发表了独

立意见，上述交易金额较小，对报告期内的财务影响很小。 

2、为消除公司与汉森制药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可能影响赵德军独立性的情

形，赵德军主动向汉森制药提出辞职，2012 年 6 月 9 日汉森制药发布公告，汉

森制药董事会收到赵德军辞去汉森制药独立董事的书面报告，汉森制药同意赵德

军辞去汉森制药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和汉森制药《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规定，赵德军将在汉森制药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前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汉森制药将尽

快提名新独立董事人选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承诺在楚天科技发行上市前更换

完毕。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影响赵德军担任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潜在因素已经消

除，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独立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叁份交发行人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和机

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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